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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11 年 11 月 30 日施行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9 條規定， 

「電動自行車」正式更名為「微型電動二輪車」，規定年滿 14 歲才能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且應經檢測及

型式審驗合格，並登記、領用、懸掛牌照後，始得行駛道路，並應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投保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  

 

 

微型電動二輪車要投保強制險、掛牌、才可以上路喔！   

 

 

如何分辨「微型電動二輪車」？微型電動二輪車該如何投保？該準備哪些資料？如何掛

牌？掛牌的費用多少？…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如何分辨「微型電動二輪車」？有什麼騎乘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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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險投保流程 

 

【投保流程說明】  

1.保戶可洽本公司業務員、各服務據點或洽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投保，或網路投保。  

2.填寫要保書或據實說明： 

被保險人：車輛登記所有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號)、手機號碼或 Email。 

車籍資料：提供車輛出廠證明、車架號碼(可查看來歷證明或出廠證明)。  

註：建議備妥國民身分證（或僑民居留證）及車輛來歷證明(出廠證明或海關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 

3.各保險通路收到要保書後，確認填寫之資料及強制險保費是否正確。  

4.收取強制險保費。     

5.輸入強制險要保資料，開立強制險電子式保險證，以手機號碼或 Email 提供給保戶。  

6.完成強制險投保後，才能前往各地監理站所辦理車輛掛牌作業。  

 

 

 

 

保戶要保
填寫要保書或

據實說明

1.保險業務員
2.保險代理人
3.保險經紀人
4.保險公司臨櫃投保
5.保險公司官網投保

繳費完成寄送電子式保險證

微型電動二輪車強制險投保攻略 

https://www.tfmi.com.tw/about_branches.aspx
https://ec.tfmi.com.tw/CarOption01.aspx?carTy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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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期間與保險費 

1.新車：投保 3 年期。  

2.已使用的車輛：根據出廠年月來計算強制險保期，出廠年月可查看來歷證明。  

(1). 出廠未達 1 年之已使用的車輛：可選擇 2 年期或 3 年期。  

(2). 出廠 1 年以上之已使用的車輛：可選擇 1 年期或 2 年期或 3 年期。   

       
                                       資料來源：強制險費率表(微型電動二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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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篇】 

Q1：何時可以去投保？ 

A1：本公司自 111/11/28 開始就可以受理保戶投保，但因「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修正條文自 111/11/30 施行，所以，強制險的生效日最早為 111/11/30。 

        111/11/30 前已使用的微型電動二輪車投保強制險後，您第一次收到的強制險電子式保險證會加註

是以領牌日為生效日；待您實際完成領牌後，將再提供第二份強制險電子式保險證，會以「實際領

牌日」為生效日。 

 

Q2：要到哪裡去投保？ 

A2：辦理投保強制險與汽車、機車投保管道一樣，可洽本公司業務員、各服務據點或洽保險代理人、

保險經紀人投保，或網路投保。  

 

Q3：微型電動二輪車投保強制險要提供哪些資料? 

A3：投保前保戶應先準備要保書、國民身分證（或僑民居留證）、車輛來歷證明。完成投保後，保險公

司會依投保時所留存的手機號碼或 Email 提供電子式保險證，如有紙本保險證需求，可洽本公司服

務人員或免費客服電話：0809-068-888。 

 

Q4：微型電動二輪車的車輛來歷證明是什麼?  

A4：國產車是指：國內製造車輛之出廠證明； 

        進口車是指：海關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 

 

Q5：出廠證明遺失怎麼辦？ 

A5：無出廠證明可洽原購買經銷商出具出廠證明及車架號碼。若原購買經銷商或製造廠歇業可就近洽

詢以下經銷商尋求協助。（微型電動二輪車經銷商名單） 

 

微型電動二輪車強制險投保與理賠Ｑ＆Ａ 

https://www.tfmi.com.tw/about_branches.aspx
https://ec.tfmi.com.tw/CarOption01.aspx?carType=M
https://www.mvdis.gov.tw/files/m3/car/eBicyclesDoc/store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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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111 年 11 月 30 日前已使用的微型電動二輪車保險期間是以「出廠日期」還是以「購買日期」來

判斷應保險期間? 

A6：是以「出廠日期」來判斷應投保的保險期間。 

 

Q7：保戶投保時，如出廠證明的出廠年月只有年份，強制險要保書的出廠月份該如何填寫？ 

A7：一般情況，出廠證明會登載年月，倘因年份久遠或型式老舊等特殊情形僅登載年份時，其月份依

投保當月份填寫。 

 

Q8：微型電動二輪車保險期間有何規定? 

A8：新車：強制險投保 3 年期。 

         已使用的車輛：根據出廠年月來計算強制險保期，出廠年月可查看來歷證明。 

                                     出廠未達 1 年之已使用的車輛：強制險可選擇 2 年期或 3 年期。 

                                     出廠 1 年以上之已使用的車輛：強制險可選擇 1 年期或 2 年期或 3 年期。 

 

Q9：微型電動二輪車保險期間有三種：一年期、二年期、三年期，其強制險保費各為多少? 

A9：投保三年期保費 1,358 元（平均一年約 453 元）； 

         投保二年期保費 971 元（平均一年約 486 元）； 

         投保一年期保費 563 元。 

 

Q10：111 年 11 月 30 日前已使用的微型電動二輪車，出廠日期為 111 年 5 月應投保幾年期的強制險?

保費為多少? 

A10：車輛是 111 年 5 月出廠，如果 111 年 11 月 30 日投保強制險，屬於已使用未達一年之車輛，至

少應投保二年期強制險，保費 971 元。 

 

 

 

 



 

6  

  

Q11：111 年 11 月 30 日前已使用的微型電動二輪車如領牌不過，強制險該如何處理？ 

A11：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五條之一第二項，投保義務人應應於該條文施行後 2 年內「投保」

並「領牌」，因此，依契約批註條款約定微型電動二輪車投保強制險的保險期間是從這輛微型電動

二輪車「完成領用牌照日」起算。 

          所以，投保後要記得趕快去完成領牌和掛牌哦！ 

          溫馨提醒您： 

          微型電動二輪車在投保強制險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辦理登記、領牌程序未果，且未於監

理單位指定期間內改善並完成領牌程序者，產險公司將於接獲「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訊作業中心」通知之

翌日起二周內辦理全額退費。 

  

【理賠篇】 

Q12：微型電動二輪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亡時要如何處理? 

A12：車禍發生時，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靜，記下「車號」，並且注意重點如下： 

一、 打開車燈，在事故地點後方「適當距離」處放置車輛故障標誌，以免後方車輛追撞。 

二、 打電話(110)報警(請警察到現場處理，除了維護交通秩序以外，重要的是取得警方開具的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三、 協助救護傷者，並且保持車禍現場的完整性。 

四、 事後以電話/書面通知保險公司。 

 

Q13：微型電動二輪車強制險理賠項目與金額，與一般汽（機）車強制險一樣嗎? 

A13：強制險理賠項目與金額不會因為車輛種類不同而有差異，強制險每一個人傷害醫療費用給付最高

20 萬元、失能給付按失能等級最高 200 萬元、死亡定額給付 200 萬元。 

 

Q14：微型電動二輪車自摔、撞電線桿或擦撞行人，強制險會理賠駕駛人嗎?  

A14：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十三條規定，本法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

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而微型電動二輪車駕駛人，因自摔、撞電線桿或擦撞行人而受傷，

因交通事故無涉及其他車輛，而駕駛人非乘客或車外第三人，故無法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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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微型電動二輪車違規搭載乘客發生事故，乘客是否會獲得強制險保障? 

A15：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一條規定，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

基本保障，並維護道路交通安全。強制險會依法提供受害人保障，但微型電動二輪車駕駛人仍應

遵守交通安全相關法規，不得載人。 

 

Q16：受害人被 14 歲以下之人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肇事致傷害或死亡，強制險是否會賠償受害人? 

A16：強制險會依法提供受害人保障，但微型電動二輪車駕駛人仍應遵守交通安全相關法規須年滿 14

歲才能騎乘。且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二條之二規定，未滿十四歲之人，駕駛微型

電動二輪車，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車輛移置保管。 

 

Q17：受害人被未投保強制險的微型電動二輪車肇事致傷害或死亡，交通事故受害人可否申請強制險理

賠? 

A17：微型電動二輪車投保義務人未曾依本法規定投保強制險者，其所致汽車交通事故不受強制險之保

障；但若曾經投保過強制險之微型電動二輪車肇事，而於交通事故發生時未再續保，受害人可向

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申請補償，特別補償基金於補償受害人後，將向肇事加害人代位追償。 

 

Q18：受害人遭微型電動二輪車駕駛人酒後駕車致成傷亡，強制險是否會賠償受害人?理賠受害人後會

向駕駛人追償嗎? 

A18：依強保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被保險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

人仍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

求權： 

一、 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汽車，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

規定之標準。 

二、 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似管制藥品。 

三、 故意行為所致。 

四、 從事犯罪行為或逃避合法拘捕。 

五、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而駕車。 

     故若駕駛人酒後駕車致人傷亡，強制險於給付受害人後，在給付金額範圍內，將向加害人代位追償。 

 



 

8  

  

 

 

微型電動二輪車掛牌作業須洽各地監理站所，以下資料來源為「監理服務網-微型電動二輪車專區」 

(一) 微型電動二輪車掛牌應備證件：  

1. 國民身分證正本(或軍人身分證或僑民居留證)及印章(個人名義)；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

之公文(公司含登記表)或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明書及印章(公司 行號名義)。   

2. 新領牌照登記書 2 張。 

3.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辦理時有效期間 30 日以上）。 

4. 來歷證明：出廠證明或海關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 

5. 統一發票(如有遺失得由原車主以切結方式辦理)。 

6. 雇主同意書（移工購買全新車輛須檢附，使用中車輛免附）。 

(二)微型電動二輪車掛牌辦理地點：至各地公路監理機關辦理微電車實車查核。 

(三)微型電動二輪車掛牌牌照規費： 

1. 號牌 1 面 300 元。 

2. 行照 1 枚 150 元。 

 

 

 

 

 

 

 

 

 

 

 

 

 

 

 

 

 

微型電動二輪車掛牌攻略 

https://www.mvdis.gov.tw/m3-emv-car/car/electricBicycles/eBicyclesDoc
https://www.mvdis.gov.tw/m3-emv/news/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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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微型電動二輪車專區 

◆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網站 

◆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網站 

◆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網站： 

「微型電動二輪車」自 111 年 11 月 30 日起依規定須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完成領牌、掛牌 

◆ 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交通安全入口網 

A.微型電動二輪車騎乘安全 

B.微型電動二輪車ＱＡ大集合 

C.微型電動二輪車新法來囉 

◆ 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理服務網 

A.微型電動二輪車專區 

B.微型電動二輪車懶人包 

中文、英文、印尼、泰國、越南、柬埔寨、緬甸 

微型電動二輪車相關延伸閱讀 

https://www.ib.gov.tw/ch/home.jsp?id=361&parentpath=0,8,359
https://www.cali.org.tw/
https://www.mvacf.org.tw/Literature
http://www.nlia.org.tw/modules/tadnews/page.php?nsn=1031#A
https://168.motc.gov.tw/theme/video/post/2211011053447
https://168.motc.gov.tw/theme/package/post/2211041656029
https://168.motc.gov.tw/theme/package/post/2211091703353
https://www.mvdis.gov.tw/m3-emv-car/car/electricBicycles/eBicyclesDoc
https://www.mvdis.gov.tw/files/m3/car/eBicyclesDoc/ebike_zh_TW.pdf
https://www.mvdis.gov.tw/files/m3/car/eBicyclesDoc/ebike_en_US.pdf
https://www.mvdis.gov.tw/files/m3/car/eBicyclesDoc/ebike_id_ID.pdf
https://www.mvdis.gov.tw/files/m3/car/eBicyclesDoc/ebike_th_TH.pdf
https://www.mvdis.gov.tw/files/m3/car/eBicyclesDoc/ebike_vi_VN.pdf
https://www.mvdis.gov.tw/files/m3/car/eBicyclesDoc/ebike_ch_KH.pdf
https://www.mvdis.gov.tw/files/m3/car/eBicyclesDoc/ebike_my_MY.pdf

